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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推动中国式乡村振兴,离不开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系统性构建。文章基于对

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工作的历史政治学分析,认为不忘初心并构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式乡村振兴长效机制

需要从四个方面统筹推进:一是通过加强党建引领来落实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二是通过积极

发展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来确保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政治主体地位;三是通过不断优化生产关系来夯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四是通过顺时顺势开展农民教育来巩固和拓展农民在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主体地位;制度优势;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8;F320.3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5-01-06  
基金项目:2023年“一带一路”创新人才交流外国专家项目(DL2023172004L)

作者简介:樊凡,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政治理

论以及人文视野的反思性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以实现的最广泛、最深厚基础,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村

工作的总抓手。由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

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1],走好中国式乡村振兴之路特别需要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

优势充分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效能。在农村工作中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各项农村工作

得以落实的基础,是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2021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规定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应遵循的原则;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再次强调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需要坚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随着党和国家对“坚持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立场和原则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心置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

兴何以可能。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内涵的界定。有的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对坚持农民主体

地位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其指的是坚持农民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
受益权和消费权等权利[2],也有学者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其指

的是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责主体地位、尊重农民自主选择权利和激发农民主动创造的能力[3]。二是

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面临难题的揭示。有的学者研究发现,由于当前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不仅在一定程度

上出现了农民主体性淡化甚至缺失的问题,而且出现了乡村治理空心化的现象,如何夯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农民视角[4]、助推农民主体性的回归[5]、更好地把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为乡村振兴而奋斗,以及如何“明确

主体地位、激发主体意识、施展主体能力、发挥主体价值”[6]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面临的主要难题。三是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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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探讨。有的学者主要从党史、党建的角度出发,认为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坚持农民

主体地位“有必要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组织动员功能”[7]。有的学者主要从村民自治

和基层治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在乡村治理中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需要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民主能

力建设[8],而且需要促进农民主体性的表达[9],同时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

机制[1]。
总体上看,虽然学界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已有不少探讨,但仍有可拓展的空间:第一,已有研

究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内涵的讨论多停留于共性的层面,对其特殊性特别是中国特色方面缺乏充分的揭示;
第二,有些学者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这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立场、原则和方法简单地等同于“坚持农民

视角”,这不仅在国家和农民之间“捏造”了一种不切实际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同时轻视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

体系的独特性,而且忽视了从大写的“人”的视角而不是从某种人的视角看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
三,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征程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一个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工程,已有研究多侧重于某一特

定的维度,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第四,尽管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才使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和命运得以深刻改

变,可是已有研究鲜见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基本经验的总结及其对当下启示的讨论。

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推动乡村振兴长效机制是党和国家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1]。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下健全推动中国式乡村振兴长效

机制,离不开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系统性构建。这不仅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
而且是夯实推动乡村振兴长效机制基层基础的关键所在。鉴于“中国共产党是靠总结经验成长起来的”[12],
对于在既有研究和已有实践的基础上系统性地回答好“如何更好构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长效机

制”这个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运用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历

史经验。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1921-1927)开启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的中国实践,对这个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开端时刻”进行历史政治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坚持农民主体

地位”的中国内涵和中国经验,而且有助于为系统性和整体性地构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式乡村振兴长

效机制提供思路和方法①。

二、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初心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尽管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农民在历史上常常只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对

象,毫无政治上的权利,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广大农民的前途和命运才得以深刻改变。从历史上看,与旧

式农民起义和抓不住主要矛盾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国民党对农民的态度不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深刻改

变广大农民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在农村工作中对坚持和落实农民主体地位进行了具有系统性和整体

性的开创性探索。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重新认识农民: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奠定理论基础和政治前提

传统上,农民一直都是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是“众氓”,一般都被认为是愚昧的、落后的,甚至也被认为

是自私的。在这个情境中,为了使农民成为主体,首先需要改变对农民的观念,使农民能被视为政治上的主

体。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在当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建构性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农民尚未被充分纳入具有革命性的阶级中来理解,但对农民群体与其所在乡村

社会的革命潜力已展开了初步探索。早在1913年,李大钊便以“农失其田”等生存困境为切入点剖析了农民

的政治经济地位。在认识到乡村社会黑暗至极后,李大钊发出了“速向农村去”的号召,以期在农民身上寻找

改造社会的突破口,并明确指出农民群体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3]422-426。随着革命形势的演进和农民运

动的兴起,彭湃在日本留学时便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14]。当时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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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最早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主要代表毛泽东的相关思想理论已有不少研究,本文结合党史资料同时以“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和“农民运动大王”彭湃为代表来揭示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这不仅

能更好丰富和拓展已有研究,而且能为在学理上讲好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村发展的故事提供素材和帮助。



产党人认识到要想在近代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一点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支持,这既是早期中国

共产党人对农民阶级革命性的至高肯定,也是契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重要论断。
“随着革命重心转向农村,中共各种言说中的‘群众’自然而然地主要指称农民”[15]。党的一大明确提

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其中,农民就是中国劳动阶级的主体;党的二大“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

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16],并认为“中国三

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17];党的三大则明确提出“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

动”[18]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武装和革命动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愈发显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

的阶级问题进行分析时,将农民视为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不仅是由于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还
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半赤贫的小农”[19]以及“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20]11。在当时,农民阶级加速无

产化的事实使得他们在争取土地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生存的权利”[20]25 的

坚定革命欲望,是他们具有先天革命性的重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党的四大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工

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事业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

斗”[18],并将“农民运动问题”视为“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21];而党的五大明确提出的“国民革命中的

农民政纲”则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具体的策略。
(二)以“政党下乡”为途径赋能农民: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提供多维保障

基于对近代中国各派政党的失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追求与探索新的政治力量,“成立新的革命政

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22]。而此时“发生在情况和

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希

望的曙光。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及其对民众的训练,俄国革命才得以成功[23]348-352。基于这

样的认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在农村地区建立党组织,并以此推动“政党下乡”。从历史上看,“政党下

乡”是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成立的组织特别是农村党支部为载体的。1921年9月,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

组织在浙江萧山衙前村宣告成立;次年7月,澎湃在家乡广东海丰县成立首个秘密农会;1923年8月,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支部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台城村特别支部的建立,像一

粒火种,很快燃向邻村、邻县;1924年8月安平县委成立后,台城村特别支部改为台城村党支部[24]。
当时,农村党支部主要开展两项工作: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启发广大农民的觉悟,通过革命

性动员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25];二是在农村地区培养和发展党员和团员。农村党支部的建

立,不仅将“政党下乡”常态化和制度化,而且为“政党下乡”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平台。“政党下乡”不但

区别于部分西方国家以“国家-社会”二元范式来推动乡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26],还打破了传统中国的“‘皇
权不下县’和‘双轨政治’”局面,开创了乡村治理新道路与乡村政治文明新形态。“政党下乡”也推动了党的

“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为党获得广泛、有力的社会基础提供了重要保障,确保了党对革命的领导,为党在

农村工作中坚持和落实农民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多维保障。正是通过“政党下乡”,农民才得以从依附性与顺

从性的存在中解放了出来,并在革命的实践中成为独立自觉和能动的主体。具体来说,在政治上,农民开始

具有阶级属性和革命属性,逐步成为了革命主体地位;在经济上,通过解决农民最为关心的农地问题,农民获

取了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在思想上,通过知识分子去民间,革命者加入红枪会,重塑了农民的世界观和价值

观,克服了农民自发运动的局限性。这些赋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组织农民的难题,为在党的农村工作中

坚持和落实农民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多维保障。
(三)以解决农地关系问题为抓手来解放农民: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夯实经济根基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步产生从经济基础看待社会问题的革命视角,并得出

经济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的结论,认为当时要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必须变革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例

如,李大钊提出只有打破束缚社会关系的旧有经济基础,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基础,社会问题才能得到彻底

解决[23]49-56。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来看,“社会改造的基础势力,又必须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

不利地位的阶级”[23]49-56,而这个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就是广大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因此,通过解决农

民阶级所关注的土地问题,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从而瓦解封建生产关系,便成为革命与改造社会的“具体问

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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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与实践的评价中,李大钊认为他虽主张“要耕者有其田”,但又存在着对农地

关系认知的摇摆性,造成“未能及身”的失败。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解决中国农民与

土地问题的关键就是“耕地农有”。在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平均地权运动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按耕地

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19]。然而,要真正实行“耕地农有”就必须唤起农民阶

级的革命力量,从而在生产关系方面实现农民阶级的解放。从当时的情况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

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地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实行

“耕地农有”等政策以妥善处理农地关系,为农民群体奠定获得解放和成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从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看,惟有解决了农地所有权问题,将农民从当时经济结构的残酷剥削下解放出来,方能为其主体性

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进而使农民获得政治解放,真正实现阶级自由。
(四)积极开展农民教育以克服农民自身局限性:为巩固和拓展农民主体地位提供稳固基石

通过革命,农民能够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可是要真正实现人的解放还必须超越政治解放的片面性。为

了在农村各项工作中更好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还需避免农民主体性的衰落甚至异化,而这离不开对农民局

限性的认识及克服。在积极肯定农民积极的革命主体作用的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在思想与组织两

个层面上阐述了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从思想层面来看,作为劳力者的农民思想愚昧落后而不知解放。在长期处于“无约无束”的落后生产状

态与“不完不备”的农民文化教育体系下,农民形成了以患得患失、平均主义与迷信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为特

点的思想价值体系,他们持有的观念常常被认为是非理性与非科学的。此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指出广大

农民不仅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而且连劳工精神上修养的机会也被地主阶级剥夺和占有了[13]407-409。从组织

层面上看,农民难以形成统一的意志与共识,他们常常由于缺乏组织的意识和能力,不仅非常容易沦为权力

拥有者的任意支配和强制的对象,而且往往被农村多重社会势力束缚,难以展开理性的集体行动。
由于农民教育不仅能够发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功能,而且能够发挥启发农民、组织农民和提升农民素

质的功能,为克服政治解放的片面性和农民自身的局限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极其重视对农民的教育。第

一,通过教育农民来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在开展土地革命以解决农民核心利益的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特别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武装农民,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唤醒广大农民的主体意识和阶级觉悟。第二,
通过教育农民来提升农民的组织能力。为提高广大农民的组织意识和能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教

育农民,正是通过农民教育农民有了经济斗争的训练和夺取政权的准备。同时,通过加强党对红枪会、农会

等组织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使之成为有别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新式的农民革命组织。第三,通过教农民“识字”
和引导农民“明理”,在启蒙农民思想、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经济地位的基础上,推动

农民的全面发展。

三、不忘初心构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式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不但赋予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内涵,而且蕴含着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经验。一方面,“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含义主要有三:一是政治含义,即是要尊

重、保障和落实农民的民主权利;二是方法论含义,即是把政党领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起来,把维护农民根

本利益作为党的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以及教

育引导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推动农村发展;三是作风含义,在农村工作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既是走好党

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应该坚持的优良作风。要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

内涵,这三个维度的含义缺一不可。另一方面,从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所蕴含的基本

经验来看,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一个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工程。如果在构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长

效机制具体实践中厚此轻彼,那么农民的主体地位势必会受到侵蚀。党的领导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

保证,确保广大农民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善于从生产关系方面增益赋能广

大农民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关键抓手,积极开展农民教育是巩固拓展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方法。
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所揭示的“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内涵和中国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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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于如何更好地构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而且能为如何充分将坚持

农民主体地位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效能提供帮助。
(一)加强党建引领,落实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

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中国共产党

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来看,党的领导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保证。当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正是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逐步使广大农民有了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在当前,尽管加强

党建引领是充分落实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主体地位的重要思路,然而在其实际推进过程中会呈现出

对科层化运作方式的过度依赖,使基层党建陷入“科层化旋涡”[27];此外,某些地区走了样、变了形的基层党

建不仅造成了基层党组织脱离群众,还加重了村级组织的行政色彩、侵蚀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性

质,损害了农民在党的农村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从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来看,要使党

建引领能够成为充分落实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主体地位的有效力量,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落实农民主体地位为立场加强和改善党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体实践的领导。早期中国共产党

人在当时之所以能在乡村社会广泛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能有效开展工作,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农村基层党建

是应封建剥削时代所需的。从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在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中,更要善

于从落实农民主体地位的立场来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并以此来夯实党的农村工作的群众基础、调动广

大农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原则围绕中心工作

和根本任务开展基层党建。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基层党建之所以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坚强的保

障,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农村基层党建始终是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工作

和根本任务而开展。从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特别需要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为中心开展工作,将党建的内容与乡村的发展和振兴有效链接起来,积极主动培养

和发展农民党员,通过主抓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原则来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
(二)积极发展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政治主体地位

从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来看,确保广大农民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是坚持农民主

体地位的基本要求,确保广大农民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积极落实广大农民的政治权利,不仅有利于巩固和

完善基层民主,而且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由于“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28],
为了更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需要在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的同时,努力克服农民不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问题,而这离不开对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积极发展。其

中特别需要通过诸如“小院议事厅”“板凳民主”“线下圆桌会”“线上议事群”等一个又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基层

民主形式创新[29]来完善基层民主实践、增强基层民主实效。从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

所蕴含的基本经验来看,为更好将民主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1],需要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以人民

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中心来充分释放民主制度的治理效能。
由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国家力量的全面介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忽视国家性与地方性的辩证统一

关系[26]、轻视农民的主体地位,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和吸纳农民的参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很容

易导致“‘硬件强’‘软件弱’的‘悖反结果’”[3]。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中避免这个悖反性结果的出

现,特别需要朝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向将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起来。其中,一方面需

要特别关注基层民主的制度供给和形式创新,加强规范基层民主选举,全面发展深化基层协商民主;另一方

面,需要特别关注基层民主的治理效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突出发挥基层民主的工具价值与治理功能,将基层

民主视为农民表达利益诉求与形成共识的手段与方法,在广泛动员与组织农民的基础上形成公共意志,将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落到实处。
(三)不断优化生产关系,夯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

从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来看,善于从生产关系方面增益赋能农民是坚持农民主

体地位的关键抓手。由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广泛和深度参与,“要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31]270,不但要跟农民的期望值赛跑,还要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赛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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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并结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和实际来看,通过不断优化生

产关系来夯实农民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功能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以坚持农民的主体地

位为立场和原则,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效能,这一制度不但为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提供了保障,而且能够在促进农民的共同富裕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32]。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33]

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尤其需要“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
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34]这两个底线,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升地方

政府宏观统筹和管理服务的能力以及依靠法治防控风险[35]等途径,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统筹协

调、组织服务等功能作用”[34],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将统分结合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优化生产关

系以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效能。其中,“统”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为了更好释放“统”的治理效能,“必须打破‘村自为界、户自为界’的传统发展体制格

局,因地制宜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统’的层次”[36];还要不断拓展“分”的内涵、更新“分”的功能与作用[37],“既
要通过深化‘三权’改革全面激发家庭承包经营的活力,又要适应新形势强化联农带农机制”[38]。另一方面,
以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为立场和原则,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33]来
更好地处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征程中的农地关系问题。由于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就成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征程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的重要方面和重要体现。为了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的农村土地改革落到实处,有必要以提高低

收入农户收入并形成朝向共同富裕的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38]为抓手,扎实搞好确权、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

现活权[39]。此外,要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加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完善农业支

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33]等方式强化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的资源要素保障。
(四)顺时顺势开展农民教育,巩固和拓展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

从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早期探索来看,顺时顺势开展农民教育是巩固和拓展坚持农民主

体地位的重要方法。结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和实际,需要特别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农民教育。
第一,坚持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需要培养大量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

带头人。坚持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需要注重对农民人力资本的开发。其中特别需要通过开

展农业技能培训、农业技术支持、创业就业培训与支持等途径加强本土人才的培养,积极“培养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带头人”[4]。
第二,坚持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离不开对农民的政治文明教育,并以此来培养农民参

与乡村治理的能力。要使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具体的实践中不走形、不变样,需要广大农民能够正确面对

和处理不同的意见,并从这些意见中寻求最大的共识。这意味着,需要在积极发展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

时避免民主的低效和崩溃,需要对农民的民主能力进行培养和训练。
第三,坚持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需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教育引导农民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筑牢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41]是党的农村工作必须

遵循的原则之一。为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需要注

重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与此同时,要通过教育来引导农民的进步、推动农民的现代化,以此夯实乡村善

治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层基础。

四、结 语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式乡村振兴长效机制”指的是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中,以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思路,以坚持农民主体

地位为立场、原则和方法,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工作系统。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

看,构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式乡村振兴长效机制实际上包含四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需要通过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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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来落实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二是需要通过积极发展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来确

保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政治主体地位;三是需要通过以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和让广大农

民分享更多改革成果为目标不断优化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来夯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经

济基础;四是需要通过顺时顺势积极开展农民教育来巩固拓展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在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这四个方面不仅能够各自发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独特功能,而且能在相互作

用中产生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协同效应,共同驱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式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形成和

巩固,为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系统性和整体性地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中,加强党建引领

充分落实农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式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本质特

征;积极发展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本质要求;不断赋予农

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和让广大农民分享更多改革成果是中国式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

重中之重;顺时顺势积极开展农民教育是巩固中国式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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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rawing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arly
 

rural
 

initiatives,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sustainable
 

mechanis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cen-
tered

 

on
 

the
 

farmers'
 

primary
 

role,
 

should
 

be
 

advance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promotion
 

of
 

four
 

key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implement
 

the
 

farmers'
 

subject
 

position
 

in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
side

 

by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building.
 

The
 

second
 

is
 

to
 

ensure
 

the
 

farmers'
 

political
 

subject
 

position
 

in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by
 

actively
 

developing
 

grass-roots
 

people's
 

democ-
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farmers'
 

subject
 

position
 

in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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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manci-
pat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with
 

the
 

goal
 

of
 

giving
 

the
 

farmers
 

fuller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allowing
 

them
 

to
 

share
 

in
 

the
 

fruits
 

of
 

the
 

reforms.The
 

fourth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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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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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position
 

in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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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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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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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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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s
 

and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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